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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 函
地址：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二路二段148號

承辦人：范碩峰

電話：0982399998

電子信箱：sespa97329@gmail.com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東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全國校長協信字第111000002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建請貴部有關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

法》第十一條第一項:「考核小組由委員九人至十七人組

成，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有關人員中遴派之」，應納入該

縣市校長協會代表及票選校長代表，以符合平等原則、比

例原則，請查照惠復

說明：

一、司法院大法官釋字211號解釋指出「平等原則為所有基本權

的基礎；國家對人民行使公權力時，無論其為立法、行政

或司法作用，均應平等對待。」因而透過立法權來建立一

個符合平等的法秩序，則是現代法治國家的重要理念。合

先敘明。

二、經查《法官法》、《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》、《公立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》等法規，皆納入受考人

代表或其團體代表作為該機關考核(績)委員或人事審議委

員，唯獨現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小組委

員並無受考人代表或該縣市協會之代表，為符合法律保留

原則、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法律制定平等原則，應將校長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10001290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2/17 10:0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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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代表及票選校長代表納入下次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》修法之範圍

三、本會建議貴部應比照教師成績考核、公務人員考績制度，

函請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於遴派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校長成績考核考核小組委員」應納入該校長協會代表及票

選校長代表，以符合平等原則、比例原則，保障校長工作

權益

正本：教育部

副本：各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、各縣市高、國中、小學、各縣市中小學校長協會、本會

秘書處

理事長 張信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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